
今年以来，山东省高

唐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在

全县启动创建“化妆品经

营单位示范店”活动，执

法人员充分利用监督检

查、专项整治、社会宣传

等形式，加大创建工作宣

传力度，扩大“化妆品示

范店”的社会影响力。通

过开展创建活动，有效增

强了化妆品经营单位的

诚信意识，化妆品质量安

全得到有效提升。

左 图 为 工 作 人 员 在

日化专卖店向消费者宣

传化妆品安全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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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抽检合格率达到99.4%

河南全方位筑牢化妆品安全防线 17家企业27批次化妆品不合格

资 讯

曝光台

江西对化妆品经营使用环节进行专项整治

本报云南讯 （记者李江映） 日前，玉溪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结合夏季气温升高，消费者

对防晒产品的使用需求加大的情况，对防晒化

妆品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检查。截至目前，

共检查美容院、化妆品经营商店、超市378家

次，发现问题产品3种86瓶，并已进行下架调

查处理。

该局此次专项检查，以问题为导向，将历

年监管抽样问题多的场所作为重点检查区域，

严格核查防晒化妆品供货方资质证明，督促企业

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和台账管理制度。

针对部分从业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理解把握不

到位的现状，监管人员逐项为其耐心讲解，指导

化妆品经营者按照要求开展自查自纠，认真查验

供应商及相关质量安全的有效证明文件，落实索

证索票制度，建立购进验收台账，如实记录购销

信息，对不符合要求的产品一律下架。同时，强

化监督抽样，通过全面检查，有针对性地筛查可

疑样品并进行抽样，在美容院、小商店、专卖店等

场所，抽取了7批次防晒化妆品送检。

本报海南讯 （记者范南虹 通讯员麦正为）

海口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2018年上半年共对化妆品违法经营行为立

案8起，结案1起，罚没款8784元，下达扣押决

定书7份。

据统计，从今年3月以来，该局共排查化妆品

批发企业26家，查处违法企业2家，立案1起。海

口市食药监管局稽查支队保化大队执法人员还根

据多年稽查办案经验，总结出化妆品经营者在

经营过程中易出现的违法行为，制作了简单易

懂的《海口市经营、使用化妆品须知》，在日常检

查中分发给400多家企业，普及化妆品经营相

关法律知识。

据介绍，保化大队从5月份开始，利用三个月

时间大力开展进口化妆品重点排查工作，目前该

项工作已开展近两个月，成效显著。此次排查主

要针对未取得批准文号的进口特殊用途化妆品、

未取得备案号的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未经检

验的进口化妆品、使用超过保质期的进口化妆品

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检查进口化妆品经

营店46家，涉及化妆品42种，立案5起。

海口市通过一系列多角度、全方位的化妆

品检查工作，严厉打击出售假冒、走私、贴牌化妆

品行为，有效净化了化妆品市场经营环境。

海口严厉打击化妆品违法经营行为
本报内蒙古讯 （记者杨燕） 近日，呼和

浩特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印发了《化妆品流通企

业标准化日常监管表（试行）》，并据此对该市

化妆品流通环节开展标准化日常检查，实施标

准化监管。

据悉，《化妆品流通企业标准化日常监

管表（试行）》列举了进行现场检查的具体

内容，如化妆品流通企业和使用单位营业

执照载明的有关事项、设备、购进、储存（陈

列）与销售、化妆品产品合法性、标识标签、

保质期和违法违规行为等，易于监管人员

的操作。

呼和浩特市食药监管局药化流通科科长

王丽虹表示，《化妆品流通企业标准化日常监

管表（试行）》的使用，旨在强化对全市化妆品

流通企业的监督管理，有利于规范化妆品流通

企业合规经营，强化化妆品流通市场检查，切

实落实监管责任。

本报江西讯 （记者谭彩丹） 近日，江西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在全省范围内，以大中型美

容美发场所为重点，开展美容美发机构经营使

用化妆品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督促美容美发

机构严格执行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台账记录

等管理制度，增强企业主体责任意识、诚实守

信意识；推动化妆品经营环节综合治理，营造

放心安全的化妆品消费环境。

据悉，本次专项行动将加强与卫生计生、

工商、公安等部门的沟通配合，鼓励联合行文，

形成整治合力，探索建立化妆品监管长效工作

机制。本次专项整治以问题频出、群众反映强

烈、投诉举报集中的美容美发机构为重点对

象,以祛斑（美白）类、健美（瘦身）类、染发类等

特殊用途化妆品及宣称祛痘、祛疤、祛皱等非

特殊用途化妆品和进口化妆品为重点产品，严

查产品合法性、标签标识、制度落实、违法违规

行为。

本报新疆讯 （记者付海红） 近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管局通告了新疆金

海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海娜化妆

品有限公司两家化妆品企业飞行检查结果。

检查发现，两家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

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药监局已责令其暂停

生产销售。

经检查，新疆金海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有严重缺陷4项，一般缺陷11项，如存在现

任质量负责人兼职检验，但未经任何培训；

企业批生产记录仅有称量记录，其余生产过

程为打印内容，且无相关环节操作人员签

字。乌鲁木齐市海娜化妆品有限公司有严

重缺陷8项，一般缺陷26项，如2018年生产

的产品未见合格检验报告即放行销售；企业

未建立物料的入库、验收等记录，无法实现

物料的可追溯。针对两家企业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药监局责令新

疆金海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予以整改，待企

业完成全部项目整改并经自治区食药监局

跟踪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销售。乌鲁

木齐市海娜化妆品有限公司严重违反了《化

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中生产许可条件的

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药监局责令其立

即整改，对企业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

处理。

本报北京讯 （记者安慧娟） 近日，国家

药品监管局通告广州博羿化妆品有限公司等

17家企业生产（代理）的27批次化妆品不合

格，不合格项目为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

等。其中，假冒产品5批次。

涉及的标示代理（生产）企业、不合格产品

有广州博羿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茜茜雨露

洋甘菊舒缓调理面膜，深圳市天然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保健化妆品厂生产的海洋传说补水

透白面膜和深海鱼油高倍水润面膜，广州名颜

化妆品有限公司（委托方：广州颜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的婴国天使婴儿蚕丝面膜，广

州市胜梅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名蔻玻尿酸

水漾透亮双层面膜，广州精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膜法奇迹之补养面膜，广州市纤雅化

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纤美玻尿酸原液水润赋

嫩蚕丝面膜，新疆方冠杨氏化妆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玉颜面膜一号和玉颜面膜二号，上海伸庭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代理的台湾森田保湿精华

水嫩面膜等。

其中，经生产企业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现场核查，并经生产企业确认，标示广州名

颜化妆品有限公司（委托方：广州颜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的婴国天使婴儿蚕丝面膜，广州

市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纤美玻尿酸原液

水润赋嫩蚕丝面膜等相关批次产品为假冒产品。

针对上述不合格产品及相关企业，国家药

监局要求相关省（区、市）局核实后依法督促相

关生产企业（代理商）对已上市销售相关产品

及时采取召回等措施，立案调查，依法严肃处

理；责令相关经营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控

制风险，对涉嫌假冒的产品，要深查深究其进

货渠道，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涉嫌

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

□ 冯欢欢 常存涛 万佳

“以前走进美容院门店，出示执法证亮明身份

之后，店员经常会让我们稍等几分钟。大约十多

分钟之后，进入其服务场所，我们就发现里面空空

荡荡，连一个塑料瓶都没有。”河南省平顶山市宝

丰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丁艳君深有感触地

说，现在几乎不会再遇到这样的场景。

这些变化与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在2017

年开展的各项工作密切相关。“自2017年以来，

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根据化妆品监管工作的

特点和规律，着力构建了化妆品长效监管机制和

责任体系，通过开展生产企业换证后专项检查、

千家宾馆酒店洗浴场所专项检查、示范街区创

建、质量安全大讲堂等工作，加大了对重点品

种、环节和地区的监督检查力度，保障了人民群

众化妆品消费安全。”河南省食药监局副局长章

锦丽介绍，2017年，河南省化妆品抽检合格率达

到99.4%。

完善监管机制 提升服务效能

“我们在检查中发现，某些化妆品生产企业会

擅自生产未取得批准文号的产品，某些商家也

会使用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由

于这些产品走的是美容院‘专线’，不在市场上

流通，所以不太容易被发现。但这些产品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极易给消费者造成身体伤

害。”河南省食药监局药品化妆品生产监管处处

长李国辉说，针对这样的问题，河南采取了相应

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据了解，在履行化妆品监管职能时，河南省食

药监局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巡查力度，查找具有普

遍性、典型性的问题和系统性风险，对潜在风险隐

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目前，河南省对辖区内所有持《化妆品生产许

可证》的生产企业和持有原《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

许可证》或持有原《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

生产企业开展了换证后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未取

得新证的原持证企业是否存在违法生产经营行

为；持新证企业是否维持许可换证时的状态、具

备生产许可的条件；持新证企业从2017年7月1

日起生产的化妆品，是否标注了化妆品生产许可

证信息的新包装标识；持新证企业在2017年6月

30日后生产的防晒化妆品包装是否符合《防晒化

妆品防晒效果标识管理要求》；持新证企业是否

正常生产，停产的时间、原因、计划恢复生产的时

间，停产期间物料贮存条件是否符合要求、是否

超过有效期限，是否存在出租、出借厂房、设备、

仓库、合法资质等，停产期间是否存在外购产品

重新包装后以本企业的名义销售化妆品等违法

行为。

据介绍，河南省对近年省抽、国抽中发现的

问题产品，或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例数较多

的化妆品生产企业进行了有因飞行检查，并随机

抽查十余家化妆品企业开展“双随机”飞行检查，

在河南省食药监局、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网站公开

通报了检查情况；同时，将违法违规企业移交所在

地药品监管部门依法立案查处，目前整改和行政

处罚已完成。

落实主体责任 推进示范创建

夏日骄阳似火，在濮阳市华龙区长庆商场二

层的化妆品专区，不少人正在选购防晒产品。一

些人多的专柜前，摆放着一块“示范专柜”的牌

子。“长庆路是濮阳市化妆品经营示范街之一。

当初为了把它打造成示范街区，我们可费了不

少心思。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冲着‘示范’这块牌

子来消费。”濮阳市华龙区食药监局局长柴敬祥

高兴地说。

据悉，自2016年起，河南省计划通过4年时

间，在全省创建200条化妆品经营示范街。示范

单位建设遵循一定的标准，目前已建成示范街

116条。通过两年多的示范建设，社会力量参与

化妆品安全监督，主流商业街产品注册备案率

及来源可追溯率进一步提高，市场安全治理水

平显著提升。

此外，在示范街创建的基础上，河南省开展了

千家宾馆酒店洗浴场所化妆品安全专项检查。截

至2017年底，河南省共检查宾馆酒店洗浴场所

2013家，完成计划任务量201.3%；签订化妆品经

营使用质量安全承诺书2016份，检查化妆品8194

批次，发现违法违规问题822个，责令整改671家，

对化妆品违法企业起到了震慑作用。

注重宣传引导 构建共治格局

5月25日，河南省食药监局组织河南省食品

药品评价中心和全省各市级食品药品监管局开展

以“安全护肤、美丽人生——科学防晒”为主题的

“护肤日”宣传活动。在郑州市绿城广场举办的活

动现场，多名专家为消费者答疑解惑。据统计，现

场接受咨询1万3千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6万3

千余份。

河南省食药监局药品化妆品流通监管处处长时

长征认为，化妆品的监管，仅靠监管部门单方发

力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尤

其是要加大消费者安全使用化妆品的宣传。

如借助电视、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深入街

道、社区、企业、公共场所开展化妆品安全主

题宣传活动，发放相关宣传资料，定期发布化

妆品安全信息，增强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2017年，河南省开展了“三堂”宣传培训活

动，即以化妆品生产安全常识大讲堂、化妆品经营

安全常识大课堂、化妆品消费安全常识大学堂为

主要内容的宣传培训活动。通过进机关、进学校、

进农村、进街道及媒体报道，借助“5·25护肤日”活

动和省市县局网站、微信公众号科普答题等渠道

积极开展化妆品知识宣传，提高公众化妆品安全

消费意识和参与共治意识。截至2017年底，活动

共出动宣传人员1400余人次，举办宣传培训活动

116场次，发放宣传资料60余万份，现场接受咨询

5万人次。

除了以上措施，河南省食药监局亦大力加强

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与评价体系建设。“我们要

调动起相关单位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宣传引导，

动员全社会重视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这项工

作。”河南省食药监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

陈世伟说。

数据显示，经过3年的探索，河南省化妆品不

良反应监测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目前全省共

建成省级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哨点188家，市级

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哨点24家，开通医疗机构

报告端口近800个，2017年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

报告数量全国排名第二。

新疆两家化妆品企业被责令整改

玉溪开展防晒化妆品专项检查

呼和浩特对化妆品流通实施标准化监管


